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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1.1 	 環境保護署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例》 (下稱“條例＂)第四部份規定

對指明工序進行的空氣污染管理程序發出一系列的指引，本指引為其

中之一。其亦作為審批在條例規定下之指明工序牌照申請提供指引。  

1.2 本指引列明有關指明工序申請者須提供及維持防止排放空氣污染物的

最佳可行方法之基本要求。申請者應了解，批准或拒絕牌照申請的決

定及該決定所根據的條件，除了包括本指引中列明的要求外，亦視乎

個別申請的不同情況。主管當局可能為進行特定處理程序的個別設施

訂立特定要求。  

1.3 	 本指引適用於提煉、分解或烘乾動物物質的指明工序及其相關程序  (條
例附表 1中稱為＂提煉工程＂的指明工序 )。提煉工程是指處理量超過

每小時 250公斤 (以原料計 )，透過加熱而提煉、分解或烘乾或以煙燻處

理動物物質。 本指引並不適用於其他在《空氣污染管制條例》下界定

為提煉工程的工序，如在屠房內的副產品工廠。  

2. 	 排放限制  

2.1 	 所有空氣排放物，除蒸汽或水氣外，必須為無色、及不可以噴出持績

性的薄霧、煙氣和沒有水滴。  

2.2 	 所有因煮豬油 /骨工序及相關過程而產生的難聞氣味排放，必須使用消

減難聞氣味系統全面收集及處理，其設計須通過主管當局的批核及符

指定合適的排放限度  (以氣味單位計 )，以防止造成氣味滋擾或限制土

地用途。按一般的要求規定，受影響區域內的環境氣味水平不可超過

兩個氣味單位。

 (注意 :氣味單位是測定氣味水平的單位，類似污染物濃度。就本指引，
氣味水平是指樣本氣體以空氣稀釋至最低嗅知極限所佔份量與原本份
量的比率。換言之，一個氣味單位即剛好觸發嗅覺的濃度。  ) 

2.3 	 從任何煙囪排放或經燃燒工序所產生的廢氣，在以適當方式使用力高文
圖表或認可的儀器作比較，不可等同或超過力高文圖表  1號陰暗色。  

3. 	 燃料管制  

3.1 	 所有使用的燃料必須符合現行《空氣污染管制（燃料限制）規例》的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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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放管制  

4.1 	 必須盡可能減少空氣污染物的排放以防止 : 

(a) 對環境造成損害、對人體健康產生不良影響或任何滋擾性情況；  

(b) 妨礙達到或維持相關的空氣質素指標；  

(c) 在進行有關工序場所以外的範圍導至顯著的難聞氣味；及  

(d) 對現時及日後的發展或土地用途構成不必要的約束。  

4.2 	 為達到本指引第二部份所列明的排放限制的要求，在排放源頭進行防

止或減少排放的工作是最佳的方法。 如未能在源頭成功預防排放或減

低一定程度的排放以達到排放要求，則必須安裝空氣污染控制設備。  

4.3 	 進行相關的提煉工程時，應盡可能使用已證明能減少空氣污染的潔淨

能源及燃料。建議使用電力或氣體燃料進行加熱工序。

廠房設計  
4.4 	 提煉工程所使用的動物副產品來自肉類生產工序，主要包括以下加工程

序：  

原料預備；一般涉及體積減少的程序；  
原料處理，如烹煮或烘乾程序；  
產品加工，如分離液化脂肪與固態蛋白質；及  
製成品貯存及發送。  

4.5 	 應提供合適的廠房設施及氣味管理方法，用作全面收集提煉過程、其

相關程序及廠房通風系統的排放物，藉此防止因以上提煉程序而產生

的難聞排放物造成的空氣污染。 應設立並操作設計合適的操作工序，

以收集及處理惡臭的排放物，如直接從烹煮設備排放的蒸氣與不可凝

固氣體及從擠壓加工散發的氣體。原料處理設備必須為完全密封的設

計，並將提煉過程產生的廢氣引導至有效的氣味管理系統處理，以減

少廢氣的排放。烹煮爐具排放的油煙及難聞排放物，必須先妥善收集

並通過油煙及氣味消減設備處理後，才可排放至戶外。  

4.6 	 必須在廠房設置並操作設計合適的通風系統，包括但不限於原料貯

存、處理及廠房以控制氣味的排放。通風系統必須足以保持合理的負

壓以防止難聞氣味釋放至廠外。有關的通風系統應備有合適的氣味消

减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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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囪的設計  

4.7 煙囪是指任何結構部份及出口，包括管道和排氣口及從燃燒、烹煮、

乾燥工序及 /或其他廠房的處理程序所產生的空氣污染物 (包括含難聞

氣味的氣體 )經由排放的結構部份及出口。  

4.8 煙囪的設計必須由獲主管當局認可的數學或實物擴散模擬技術决定。

其目的是確保 : 

(a) 不致危及有關的《空氣質素指標》； 

(b) 非空氣質素指標指定污染物的排放，包括難聞氣味或油煙，將不

會對人體健康或環境構成不良影響；及  

(c) 不會對現時及日後的發展或土地用途構成不必要的約束。  

4.9 	 在任何情況下，煙囪的設計必須至少符合下列條件  : 

(a) 煙囱的高度  
(i) 	 就燃燒工序而言，煙囱的最終高度應與主管當局協定。但

原則上，以建在平地的煙囱為例，其高度在可能範圍內應

最少為：建築物高度＋  1.5x建築物闊度或建築物高度，以
較小者為準。此外，須顧及所在地方的氣象、地形及背景

空氣污染物的濃度，而適當調整煙囱高度。無論如何，煙

囱須高出地面不少於 8米及較建築物頂部高出不少於 3米。 
(ii) 	 對那些不涉及燃燒過程的工序而言，亦應在可能範圍內遵

循同一指引，但無論如何，煙囱的高度最少高出所在建築

物屋頂 3米。  

(b) 廢氣排出的速度

在最高負荷的情況下，廢氣排出的速度不得少於每秒  15米。  

(c) 出口的溫度

就燃燒工序而言，出口的廢氣溫度不得低於酸露點。  

(d) 排放方式

煙囱排出的廢氣應垂直引向上空排放，不得使用鐵板、蓋或帽罩

將氣流約束或導向。

為達至最佳熱能浮力，應盡量從最少數量的煙囪排放熱量，換言之，

應使用多管道式煙囪設計。

排放熱能的煙囪應該盡可能是絕緣的。 絕緣物料不應含石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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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及管制氣味排放  
4.10 	 須徹底找出及調查所有可能會產生臭味氣體的來源，包括但不限於從

生產過程和烹煮工序所產生的氣體及蒸汽，及將這些廢氣傳送到設計

恰當消減難聞氣味設備的相關排氣管道。應切實執行氣味控制措施，

確保煮豬油  / 骨工廠不會：  

(a) 發出任何令人不適的異味；或  

(b) 令土地使用受到限制。  

4.11 有可能是氣味來源的廠房，應經過特別設計防止氣味從廠房隨處散

播。常見的氣味管理措施，包括在工作間保持負氣壓及安裝自動關閉

的隔門，限制氣味排放。應妥善收集含有異味的氣體並把它引導至適

合的氣味消减設施處理。  

4.12 凡有機會與原材料、半加工或已加工的材料接觸的設備的表面、地板、

工作間及工具，都應經過防漏處理，並能夠容易清潔及須保持潔淨。  

4.13 廠內應保持清潔。須訂出適當的方法，以便有效地清潔任何受溢出物

料弄污的地方及有效地清潔廠房。溢出的物料應盡快清理。  

4.14 在不損害上述一般要求的情況下，應貫徹執行以下的監控措施  : 

(a) 物料處理及加工  
(i) 	 所有原料應以完全密封的貨車或容器運載到工廠，盡量減

少異味及任何液體或固體溢出。在物料完成處理後，應盡

可能以最短時間運送到工廠。貨車須停泊在封閉的空間，

所運載的原材料須保留在貨車上，並且應盡量減少停留的

時間，在卸下貨物之前，需一直保持貨車密封。  
(ii) 	 原料從生產地運送到製作工場，應一直保存在密閉的容器

內，處理過程須在備有特定通風設計的工作間內進行。該

工作間要維持在負氣壓之下，及配備抽氣系統將廢氣連接

到有效的氣味管理系統處理。容器的設計應盡量減低異味

的散發或防止任何液體或固體漏出。另外，可安裝密閉的

運送裝置連接至氣味管理系統，以減低在過程中發放的異

味。  
(iii) 	 空置的容器應時常保持清潔。  
(iv) 	 原料應盡快處理，在正常情況下，應盡量在接收後的  24

小時內處理完畢。它們應存放在乾爽和陰涼的地方，避免

陽光直接照射及保存在密封容器之內。 如果不可在動物

副產品腐爛之前作出處理，應盡早冷藏，以免發出異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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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原料應擺放在廠內指定的儲藏室，不可隨意亂放，並須存

放在密封的容器內及避免陽光直接照射。  
(vi) 	 任何用作收集、運送及處理原料及廢物用途的容器或其他

工具應可容易清洗、防漏及保持清潔。  
(vii) 	 會產生難聞氣味的工序應在密閉的工作間進行，其通風系

統應先由適當的氣味管理系統處理後才排放至室外。  
(viii) 	 所有儲藏動物脂肪的容器應該蓋好或密封；並應提供集漏

設備以裝盛  

(b) 氣味及油煙管制設備

控制工廠氣味排放的主要技術，包括後助噴燃器、冷凝器、化學

物質吸收器、洗滌器及生物過濾器。氣味控制設備的有效性，主

要受難聞廢氣所含的水份所影響，或相反地，也受不可凝固氣體

所佔的比率所影響。為徹底控制氣味排放，有可能需要使用以下

多於一種的技術：  
(i) 	 氣味和油煙控制設施的除污效能，不應少於以下各項的最

低表現要求：

氣味  - 透過在攝氏 760度下，維持 0.5秒的熱氧化處理；

或其他為當局所認可的合適處理方法，能夠達到

相等或更佳清除異味的效益 ; 

油煙  - 通過冷凝或其他合適的處理程序，消減油煙排

放，其功效不應少於 90%(以重量計 )。 
(ii) 	 不應使用掩蓋氣味的香劑及抗臭物質中和及控制氣味的

排放。  

(c) 由污水發出的氣味  
(i) 	 由氣味控制設備運作所產生的污水應予以恰當處理，防止

污水發出異味。  
(ii) 	 如使用冷凝器來減少氣味，必須確保使用或建議使用的冷

凝器，符合汚水排放量和品質的相關標準。  

5. 	 操作及維修  

5.1 最好的切實可行方法的要求包括正確操作設備以及定時進行維修和保

養、運作期間的監控及合資格員工的培訓和督導。個別設備或會提供

特定的操作及維修指引。  

5.2 在煮豬油 /骨工序或其他相關程序進行期間，所有控制及監察設備須正

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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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操作員工進行工序的監控及防污的相關工作前，應接受正式訓練，並

應特別著重設備的開啟、關閉及在異常情況下的應變指導。  

5.4 如在工序中出現機件故障，或空氣污染控制設備出現超標排放，或其

他違犯空氣污染要求的情況，應盡早將事件向主管當局報告，不可拖

延。此外，應使用所有可行方法減少異常排放。  (包括停止操作有問

題的生產設施或程序 ) 

6. 	 其他逃逸性排放物的管制  

6.1 	 臭氣以外的其他逃逸性排放物的控制，須與主管當局協定。 原則上，

應以主管當局認為合適的形式，進行裝卸、處理及儲存燃料、原料、

製成品、廢物或副產品，盡量避免散發：  

(a) 肉眼可見的塵埃；及 /或 

(b) 有機氣體；及 /或 

(c) 其他有害氣體或為人厭惡的排放物。  

6.2 	 廠內應保持清潔，良好工作措施可包括：  

(a) 使用密封的包裝，或有蓋的防漏容器或貨車，來收集及運送動物的

副產品及製成品。  

(b) 按照以下建議措施，正確地處理曾接觸動物副產品或製成品的貨

車、可再用的容器，及所有可再用的設備或器具：  
(i) 使用後徹底清潔、洗淨及消毒；  
(ii) 時刻保持整潔；及  
(iii) 使用前先洗淨及抹乾。  

6.3 	 必須提供合適的設備，防止在提煉過程及相關程序進行期間溢出的液

體和固體滲漏。作為一項良好的做法，在存放原料、製成品、廢物及

污染控制設備等的大容量儲存裝置，在合適的情況下，應裝上適當的

防止滿溢設備。 此設備會自動偵測容器內液體的容量水平，並可發出

有聲和可見的警告訊號。首先當容量將接近警界線時，它會發出警告，

如沒有任何合適的改善行動，它會停止輸入物料往容器。所有溢出的

物料，必須盡快清理妥當及放置在密封容器內，並依照本地廢物管制

規定作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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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儲存副產品、原材料及廢物的地方應該經常清潔。清潔計劃可包括所

有建築物、設備、內部接觸面、儲存物料的容器、排水系統、工作間

及通道。  

6.5 應維持廠房結構完整，以防止氣味無管制地從車間隨意釋出。廠房隔

門應加上防漏設施，除使用時應經常保持關閉。可在工作間安裝配置

警報器的自動關閉隔門，如隔門在一定時間內不能關上，便會發出警

告。  

7. 	 監測規定  

7.1 	 在符合主管當局的要求下，應提供並使用合適的監測設備和技術，以

證明工序已正確地執行、廢氣的排放得以有效控制及符合空氣污染管

制的規定。監測的範圍、方法和次數應能達到上述目的，有關標準將

由法定當局批核。在一般情況下，應經常監察操作設備、氣味管理系

統及廢氣排放等各方面是否運作如常，至少每日一次以視覺和嗅覺評

估排放。  

7.2 	 監測的結果須以主管當局指定的方法記錄。紀錄應最少保留兩年，或

其他由當局指定的年期，並按規定，在要求下可隨時供審閱。  

7.3 指明工序的牌照持有人應提供空氣污染控制設備運作滿意的資料。影

響空氣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操作參數，例如空氣流通量  / 氣味管理系

統，或消减氣味設備的重要操作參數等，須持續監測並作出展示。  

7.4 應裝置適當的儀器，監測氣味管理系統的表現，包括排放物抽取設施

及消除氣味設備，並應該配備可聽及可見的警報器，其啟動的戒備水

平應受當局認可。排放事件導致警報器啟動，應按當局認可的方法和

形式，恰當地記錄下來。這些設備應定期受到檢查，確保它們可按照

生產商的指引正常操作。  

8. 	 啟用  

8.1 	 指明工序的牌照持有人應安排及進行由主管當局在場監察的啟用試

驗，以顯示空氣污染控制措施的效能。除非獲得當局允許，否則驗收

測試報告應在測試完成後一個月內提交。

-7- 



